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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岛 市 财 政 局
2016 年第一批青岛市政府专项

债券信息披露文件

一、债券概况

（一）基本情况

在国务院批准的总规模内，2016 年第一批青岛市政府专项债

券发行总额 39亿元，全部为新增债券，品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

息债券。2016 年第一批青岛市政府专项债券分为三期分别发行，

债券期限分别为 5年、7年、10 年，计划发行规模分别 5年期 19.5

亿，7年期 7.8 亿，10 年期 11.7 亿。5年期、7年期的青岛市政

府专项债券利息按年支付，10年期的青岛市政府专项债券利息按

半年支付，发行后可按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

债券市场上流通，各期债券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

表 1 拟发行的第一批青岛市政府专项债券概况

债券名称 2016 年第一批青岛市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规模 39亿元人民币

债券期限
分为5年期、7年期、10年期三个品种。其中，5年

期计划发行规模为19.5 亿元，7年期计划发行规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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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亿元，10年期计划发行规模为 11.7 亿元。

债券利率 固定利率

付息方式

5年期、7年期的青岛市政府专项债券利息按年支付，

10年期的青岛市政府专项债券利息按半年支付，各期

债券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二）发行方式

2016 年第一批青岛市政府专项债券通过招标方式发行。青岛

市财政局于招标日借用财政部国债发行招投标系统组织招投标工

作，参与投标机构为 2015－2016 年青岛市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

招标发行具体安排详见《2016 年青岛市政府债券发行兑付办法》、

《2016 年青岛市政府债券招标发行规则》、《关于发行 2016 年青

岛市政府专项债券（一期）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发行 2016

年青岛市政府专项债券（二期）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发行

2016 年青岛市政府专项债券（三期）有关事项的通知》。

（三）募集资金投向说明

根据财政部要求，新增债券资金要依法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

优先用于保障在建公益性项目后续融资。结合我市实际，此次债

券资金主要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交通及医疗卫生项目等。

二、信用评级情况

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2016 年青岛市政府

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在 2016 年青岛市政府专项债券存续期内，

青岛市财政局将委托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每年开展一次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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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评级。

三、地方经济状况

（一）中长期经济规划情况

“十三五”时期，是青岛率先全面建成较高水平小康社会的

决胜阶段，是开启未来新征程，向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迈进，加

快建设宜居幸福的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关键时期。全面贯彻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视察山东重要讲话、重要批示精神，统筹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按照省委“一个定位、三个提升”要求，

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发挥本土优势，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

益为中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

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

厚植发展优势，努力谱写中国梦青岛新篇章。

综合考虑未来发展趋势和条件，围绕率先全面建成较高水平

小康社会，建立健全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国际化、市场化、法

制化制度规范，着力打造国家东部沿海重要的创新中心、国内重

要的区域性服务中心和国际先进的海洋发展中心，基本建成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青岛在世界城市体系和区域

发展中的价值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青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具

体内容见附件。

（二）2013-2015 年青岛市经济基础基本状况

表 2 2013～2015 年青岛市经济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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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8,006.60 8692.1 9300.07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10 8 8.1

第一产业（亿元） 352.4 362.6 363.98

第二产业（亿元） 3641.4 3882.4 4026.46

第三产业（亿元） 4012.8 4447.1 4909.63

三次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4.4 4.2 3.9

第二产业（%） 45.5 44.6 43.3

第三产业（%） 50.1 51.2 52.8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5027.9 5766 6555.7

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779.12 798.9 702

出口额（亿美元） 419.86 457.8 453.3

进口额（亿美元） 359.26 341.1 248.7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2904.3 3268.8 3713.7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15731 17461 16730
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35227 38294 4037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 102.5 102.6 101.2

本外币存款余额（亿元） 11418.3 11908 13155.7

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9642.4 10531 11576.8

注：数据来自青岛统计信息网统计公报。

1 根据《2015年青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自 2015年开始，原“农民人均纯收入”调整为“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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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青岛市市级财政收支状况
2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转移性收入、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2014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895.4 亿元，转移性收

入完成 346.7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25亿元；市级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完成 39.7 亿元，转移性收入完成 373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

收入 25亿元。

2015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006.3 亿元，转移性

收入完成 421.6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164.2 亿元；市级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55.4 亿元，转移性收入完成 419.2 亿元，地方

政府债券收入 85.2 亿元。

2016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1096.6 亿元，转

移性收入预算安排 343.8 亿元；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算安排

52亿元，转移性收入预算安排 585.1 亿元。经财政部核定，2016

年我市新增债券额度 113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42亿元，专项债

券 71 亿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转移性支出、地方政府债券还本

支出

2014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完成 1178.1 亿元，其中：

转移性支出 98.4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5亿元；市级一般

公共预算总支出完成 395 亿元，其中：转移性支出 59.6 亿元，地

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5亿元。

2015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完成 1537.6 亿元，其中：

2 财政收支状况数据中，2014年、2015年数据为决算口径，2016年数据来源于《青岛市 201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6
年预算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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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性支出 173.5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141.2 亿元；市

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完成 539.5 亿元，其中：转移性支出 105.3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67.2 亿元。

2016 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预算安排 1440.4 亿元，

其中：转移性支出 77.6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16亿元；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预算安排 637.1 亿元，其中：转移性支

出 155.9 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16亿元。

（三）政府性基金收支

2014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总收入完成 797.7 亿元，全市政府

性基金总支出完成 609.6 亿元，其中：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完成 471.3 亿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完成 467.9 亿元；

市级政府性基金总收入完成 339.2 亿元，市级政府性基金总支出

完成 190.2 亿元，其中：市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 164.9

亿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完成 145.3 亿元。

2015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总收入完成 711 亿元，全市政府性

基金总支出完成 627 亿元，其中：全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完成 383.7 亿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完成 401.8 亿元；市

级政府性基金总收入完成 350.5 亿元，市级政府性基金总支出完

成 287 亿元，其中：市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完成 181.6 亿

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完成 168.4 亿元。

2016 年，全市政府性基金总收入预算安排 470.3 亿元，全市

政府性基金总支出预算安排 470.3 亿元，其中：全市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入预算安排 314.8 亿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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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安排 378.4 亿元；市级政府性基金总收入预算安排 193.7 亿元，

市级政府性基金总支出预算安排 193.7 亿元，其中：市级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算安排 85.4 亿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

预算安排 139.9 亿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2014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完成 6.1 亿元，全市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完成 5.8 亿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总收入完成 6亿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完成 5.7 亿元。

2015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完成 6.7 亿元，全市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完成 6.6 亿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总收入完成 6.1 亿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完成 6亿元。

2016 年，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预算安排 5.6 亿元，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预算安排 5.6 亿元；市级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总收入预算安排 5.2 亿元，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

出预算安排 5.2 亿元。

五、地方政府性债务状况

（一）全市政府性债务情况

2014 年末债务清理甄别结果，青岛市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

1623.84 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1047.59 亿元，

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 106.76 亿元，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

任的债务 469.49 亿元，三者比重为 64.51:6.57:28.92。

从举借主体看，机关举借债务占 10.8%，事业单位举借债务

占 12.28%，融资平台公司举借债务占 53.24%，公用事业单位举借



- 8 -

债务占 8.99%，国有企业(不含融资平台公司) 举借债务占

10.93%，其他举借债务占 3.76%。

从资金来源看，银行贷款占 75.19%，发行债券占 12.38%，转

贷债务占 0.8%，供应商应付款占 5.5%，其他来源的债务（非银行

金融机构融资、企业借款、个人借款等）占 6.13%。

从期限结构看，3年以内到期债务（含 3年）占 44.79%，3-5

年到期债务（含 5年）占 28.1%，5 年以上到期债务占 27.11%。

从资金投向看，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项目。在已

支出的债务中，用于市政建设、土地收储、交通运输、保障性住

房、教科文卫、农林水利、生态建设等基础性、公益性领域的债

务占比超过 80%。

从未来偿还情况看，超过 55%的债务在 3年以后偿还，各年

偿债比例分布相对较为平稳。

（二）市本级债务情况

2014 年末债务清理甄别结果，市本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

875.03 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579.55 亿元，政

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 15.17 亿元，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

的债务 280.31 亿元，三者比重为 66.23:1.73:32.04。

从举债主体看，机关举债债务占 14.89%，事业单位举债债务

占 20.22%，融资平台公司举债债务占 42.55%，公用事业单位举债

债务占 16.16%，国有企业(不含融资平台公司) 举债债务占

0.20%，其他举债债务占 5.98%。

从资金来源看，银行贷款占 74.47%，发行债券占 13.42%，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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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债务占 0.97%，供应商应付款占 8.06%，其他来源的债务（非银

行金融机构融资、企业借款、个人借款等）占 3.08%。

从期限结构看，3年以内到期债务（含 3年）占 34.96%，3-5

年到期债务（含 5年）占 26.11%，5 年以上到期债务占 38.93%。

经全国人大及国务院批准，核定青岛市 2015 年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1090.6亿元（其中一般债务748亿元，专项债务342.6亿元），

核定青岛市 2016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1203.6 亿元（其中一般债

务 790 亿元，专项债务 413.6 亿元）。由于 2015 年地方政府性债

务余额情况财政部尚未批复，待相关数据确定后再予公布。

（三）青岛市加强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

一是将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根据新预算法和国发 43 号

文，结合现行债务规模、财政收支预算、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

编制政府债务预算，将地方政府债务收支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

实现“借、用、还”相统一。

二是加强政府债务风险管控。将政府性债务率纳入我市科学

发展综合考核，根据各区市近两年债务率实际状况，测算确定各

区市年度增减控制幅度，拟定各区市政府债务率考核差异目标值，

有效加强对全市政府性债务的管控。根据财政部工作会议暂定的

风险预警方案，对我市市本级和各区、市的风险预警情况进行了

测算，重点关注高风险地区，加强风险趋势分析和监控，督促其

完善管理措施，指导其积极化解存量债务，逐步改善风险状况。

三是夯实债务统计基础。以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系统升级为

契机，组织对市本级债务单位和区市财政局进行了培训，对系统




